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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层面政策
01 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 释放资金约 1.5 万亿元

1月 4日，央行发布消息，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

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其中，

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月 25 日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同时，2019 年一季度到

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

02 自然资源部：禁止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国有企业

1月 15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储备土地抵押融资加快批而未

供土地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中表示，为更好实施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加快批而未供土地处

置，严禁新增以政府储备土地抵押融资行为，加快存量抵押储备土地依法解押并

形成合理有效供地。

通知中禁止以政府储备土地违规融资以及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国有企

业。并明确，各单位要妥善处理存量土地储备贷款，促进依法解押并合理供应。

对于尚未偿还的存量土地储备贷款，包括土地储备机构的贷款和非储备机构以储

备土地为担保的贷款，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建立台账，逐一提出处置建议



报同级政府，并积极配合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快处置和消化，避免储备土地

因抵押而不能供应。

03 中国银保监会：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进市场化兼并重组

1月 16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消息称，已召开 2019 年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督管

理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要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进一步遏制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依法处置高风险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推

进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坚定不移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开放，着力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支持直接融资发展，推进市场化兼并重

组，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开放。并强调必须把防范系统性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更紧

密结合起来。

04 租赁住房相关政策

·财政部、住建部：加强公租房资产管理 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1月 15 日，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暂

行办法》，以规范和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理。

公租房资产管理原则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合理配置、高效使用、规

范处置；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绩效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

公租房资产配置依据主要是：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或年度计划；公租房

实际需求；公租房资产存量情况及绩效评价结果；政府财力及债务状况等。

该《暂行办法》要求，地方各级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与建设单位在合同中约

定，建设单位不得将公租房资产作为融资抵押物；地方各级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不

得以公租房资产进行担保。

·自然资源部、住建部：同意福州等 5城市试点集体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1月 16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发布意见函

表示，原则同意福州、南昌、青岛、海口、贵阳等 5个城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租赁住房试点实施方案。



·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再获政策加持

1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与商务部等十部门联合出台《进一步优化供

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方案指

出，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发挥国有租赁企业对市场的引领、规范、激活和调

控作用，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

入住房保障范围。支持部分人口净流入、房价高、租赁需求缺口大的大中城市多

渠道筹集公租房和市场租赁住房房源，将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作为重点支持内

容。

地方层面政策
01 建立长效机制 湖北 2019 年房地产调控仍以“稳”为主

1月 8日湖北省住房城乡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2019 年湖北仍

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继续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根据国家关于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要求，湖北将逐步建

立符合实际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信息定期发布制度，深

入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严查违法违规销售行为。武汉市将加快制

定全国试点城市“一城一策”实施方案，其他市州在武汉等试点城市方案出台之

前，也不得调整调控政策，确需调整的，事前必须向省住建厅报告。省内还将建

立省级房地产大数据监管系统，实现各市州、县网签数据向省平台自动传输。

02 全国首例 武汉精装房业主可与开发商协商退房

武汉市房产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证实了 1月 22 日网上流传的一份落款为武汉

市房产交易中心文件的真实性。文件内容如下：为贯彻落实市主要领导关于我市



精装修商品房信访问题化解的批示，经市局研究，79 个涉稳项目，凡购房人提

出解除合同的可以办理备案注销手续，不要求购房人提交除身份证明、户籍证明、

婚姻状况证明之外的其他证明材料。

03 2019 年湖北首批 200 亿元政府债券 29 日发行

1月 25 日，湖北省财政厅公布了 2019 年湖北省首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这

批债券总规模为 197.625 亿元，包括“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 (一期)”和

“2019 年湖北省政府(武汉市)轨道交通专项债券 (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

项债券(一期)”两个品种，将于 1月 29 日正式发行。

今年，中央将适度增加地方政府债券规模，特别是较大幅度地增加专项债券

规模，预计我省发行规模也会相应增加。财政部已提前下达了今年部分新增专项

债务限额，并要求各地均衡发债，争取在 9月底之前完成发行。

据了解，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一期)发行规模为 179.625 亿元，主

要用于偿还 2019 年到期的湖北省债券本金。2019 年湖北省政府(武汉市)轨道交

通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 (一期)，发行规模为 18 亿元，

是 2018 年武汉市轨道交通专项债券的接续发行。这批债券的分销日为 2019 年 1

月 30 日，债权登记日为 1月 31 日，上市流通日为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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